
第 11 屆立法委員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13 日（星期六）上午 8 時起至下午 4 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7 條規定，將
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第 11 屆立法委員選舉選舉公報
嘉義縣選舉委員會

編印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國立嘉義大學管理學碩士

1.嘉義縣議會第18－20屆議員
2.國民黨嘉義縣黨部義務副主委
3.嘉義縣體育會街舞委員會主委
4.嘉義縣鹿草鄉婦女會理事長

政見

基本資料

出生年月日：66年3月22日
性別：女
出生地：新北市

推薦之政黨

中國國民黨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台灣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畢業。

萬國法律事務所律師、民主進步黨中央執
行委員、台灣陪審團協會理事、凱達格蘭
基金會理事、小英教育基金會顧問、民主
進步黨嘉義縣黨部主委、第九、十屆立法
委員。

政見

基本資料

出生年月日：70年3月14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灣省嘉義市

推薦之政黨

民主進步黨

1 2
詹琬蓁 蔡易餘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臺中市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曾任嘉義縣第二選區議員候選人高子羚競
選團隊擔任副總幹事，現從事電商批發與
零售產業，及嘉義故事館（地方文創免費公
益開放空間），擔任館長。

政見

基本資料

出生年月日：67年2月11日
性別：女
出生地：湖南省東安縣

推薦之政黨

無

1
廖昱婧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臺北市立建國中學畢業
臺北醫學大學學士後護理學系畢業

臺北市衛生局疾病管制防疫人員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護理師
臺灣大學附設醫院護理師
馬偕醫院臺北分院防疫專責護理師

政見

基本資料

出生年月日：78年7月23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北市

推薦之政黨

制度救世島

2
簡銘傑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私立育德工家建築科畢業
嘉義縣第十四、十五屆縣議員
第六屆立法委員
販夫走卒

政見

基本資料

出生年月日：54年11月2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灣省嘉義縣

推薦之政黨

無

3
林國慶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大林國小
協同中學
大林國中
省立嘉義高中

淡江大學電算系，汕頭大學醫學系，菲律
賓蘇比克灣電腦廠長，派駐美國業務經理，
生物醫學科技公司總經理，亞洲地區商務
顧問ＣＥＯ，警訊時報特派記者，公益協
會。

政見

基本資料

出生年月日：52年11月13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灣省嘉義縣

推薦之政黨

台灣維新

4
黃一哲

號次·姓名 學歷 經歷

日本國立東京大學　公共政策碩士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　國際研究學士
嘉義縣私立協同高級中學

行政院　政務顧問
民主進步黨蔡英文主席　特助
翁章梁縣長競選團隊　發言人
台灣世代教育基金會　執行長
臺北市政府　副發言人
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講師

政見

基本資料

出生年月日：75年4月5日
性別：男
出生地：臺灣省嘉義市

推薦之政黨

民主進步黨

5
陳冠廷

區域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 第 1 選舉區（六腳鄉、東石鄉、朴子市、太保市、布袋鎮、義竹鄉、鹿草鄉、水上鄉）

區域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 第 2 選舉區（溪口鄉、大林鎮、梅山鄉、新港鄉、民雄鄉、竹崎鄉、中埔鄉、番路鄉、阿里山鄉、大埔鄉）

第 1頁（共２頁）

一、建構嘉義縣「網路行銷」產業平台，並協助跨縣市銷售，接軌全球市

場。  

二、促進及提升新住民之活力，致力爭取新住民之權益。  

三、重啟特偵組，杜絕弊案。  

四、修改國土計畫法，讓中央政府還地於民。  

五、杜絕大量進口農漁牧產品，並致力農漁牧產品外銷政策。  

六、建立兩岸對話窗口，杜絕戰爭。  

七、 0 到 6 歲兒童由國家扶養，讓年輕人安心結婚，解決人口老化危機。  

八、爭取嘉義縣觀光產業各項建設經費與廣宣，提升嘉義縣觀光產業發展。  

政見： 

 

 

 

 

 

 

 

 

 

 

政見內容是否繳送電子檔：□是  □否 

 
 

繳送電子檔是否併繳交與書面政見相同文字內容之純文字電子檔：□是  □否 

 

候選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1 1  月   2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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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燈 能除千年暗，一法 能破萬年患 本黨簡稱：救世黨

1.制度沒有敵人：推動憲改制定國際法高於國內法，是國內法的母法，直接對台灣萬代

住民發生權利義務，直接提升住民為偉大的世界公民，不費一兵一卒，直接超脫數百年來的

國際圍堵，引領東方和平發展。這是現行的法理法源，不是實驗。(參-德國憲法第 25 條)
2.消滅貪腐才能消滅貧窮：行政院秘書長涉貪如林○世；立委涉貪如蘇○清、廖○棟、徐○

明(時力前主席) ；台南議會連四屆議長涉貪；南投縣長、議長、四連霸議員及鄉鎮長一條龍

涉貪；連續 2 屆涉貪通霄鎮長 5 年換 7 次。這只是現在進行式的冰山一角，各黨都在分贓腐

化台灣，利用殭屍憲法綁架人民，唯本黨倡議的永久和平憲章保證有救台濟世的解方。

3.永久和平憲章已被國際認同：最近半個月以來，就有 1,180 位各國的議員來函支持，見

www.lawlove.org/support。不要聽信政治人物的話，要用憲法的鎖鏈約束他不做壞事(傑弗遜)。
4.票投本黨，就是投給自己：選舉是法治與人治的競爭：我們要選贏台灣所有人治政黨包

括共產黨。唯有人人能掌握的和平憲章，保證 2,300 萬人都是一座座永恆的護國神山。

5.不要任何政黨在國會過半：以圍堵人民出路，人民才有機會改變歷史。為永久和平，台

灣是世界的台灣，反之-世界是台灣的世界，昭昭天命，催生「制度救世島」歡迎下載憲章.

告知發票管理員。
（五） 選舉人照顧之6歲以下兒童得隨同選舉人進入投票所，

但不得有妨礙或擾亂投票之行為。
（六） 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達投票所投票；逾時

不得進入投票所。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達投票所尚未投票者，
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
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七） 除執行公務外，任何人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或具攝影功

能之器材進入投票所。但已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不在此限。
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6條第1項規定，處新臺幣3
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八） 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

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06條第 2項規定，
處 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0萬元以下罰金。
（九） 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反者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05條規定，處 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
（十） 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

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 105條之規定，處 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
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

1. 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投票進行期間，穿戴或標示政黨、政治團體、候選人之

旗幟、徽章、物品或服飾，不服制止。
4.干擾開票或妨礙他人參觀開票，不服制止。
5.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十一） 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

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逗留；
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08條第
1項規定，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1萬 5千元以
下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
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0條第 10項之規定，處
新臺幣 5千元以上 5萬元以下罰鍰。
（十二） 在投票所四周 30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

投票時間、方式及投票應行注意事項：

一、投票時間：民國 113 年 1 月 13 日（星期六）上午 8 時起至下
午 4 時止。

二、選舉人資格：
（一）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 20歲，即民國 93年 1月 13日以前

（包括當日）出生，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 4個月以上，即
民國 112年 9月 13日以前（包括當日）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
113年 1月 12日繼續居住者，有第 11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權。
【上開居住期間，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者，仍以行政區域為
範圍計算之。但於選舉公告發布（112年11月7日）後，遷入各
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
（二） 原住民選出之立法委員，其選舉人須符合於前款規定，

並分別具有「平地原住民」或「山地原住民」身分者為限。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一）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4條規定，立法院立法委員自第 7

屆起 113人，依自由地區直轄市、縣市 73人、自由地區平地原
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各3人、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共 34人
選出之。自由地區直轄市、縣市 73人（即區域選舉）每縣市至
少 1人，全國並劃分為 73個選舉區，每個選舉區選出 1名立法
委員。自由地區平地原住民及山地原住民各 3人，分別以全國
平地原住民、山地原住民為選舉區，由具有平地原住民或山地
原住民身分之選舉人選出。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共 34
人，由選舉人依政黨名單投票選舉，並由獲得百分之五以上政
黨選舉票之政黨依得票比率選出。
（二） 選舉人至投票所可領取 2張立法委員選舉票，1張為

直轄市、縣（市）立法委員選舉票（即區域）或原住民（平地或山
地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票，圈選1名候選人；另1張為全國不
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票（即政黨票），圈選1個政
黨。
（三） 投開票地點（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四） 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

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領票時

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 108條第 2項規定，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新臺幣 1萬 5千元以下罰金。
四、選舉票顏色：
（一） 區域選舉票為淺黃色，平地原住民選舉票為淺藍色，

山地原住民選舉票為淺綠色，另「平地原住民」、「山地原
住民」選舉票右上角應加印直徑3公分紅色圓圈，並於圓圈內
分別加印紅色之「平地原住民」、「山地原住民」字樣。
（二）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選舉票為白色。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一） 圈選2政黨或2人以上。
（二） 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三） 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政黨或何人。
（四） 圈後加以塗改。
（五） 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六） 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七） 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政黨或何人。
（八） 不加圈完全空白。
（九） 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六、其他：
候選人名單公告後，經發現候選人在公告前或投票前有下

列情事之一者，投票前由選舉委員會撤銷其候選人登記；當選
後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21條規定提起當選無效之訴：
（一） 候選人資格不合第24條第1項至第3項、第7項規定。
（二） 有第26條或第27條第1項、第3項之情事。
（三） 依第92條第1項規定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名單公告

後，經發現登記政黨之資格在公告前或投票前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投票前由中央選舉委員會撤銷其政黨候選人名單登記；當
選後依第121條規定提起當選無效之訴：
（一） 不合第24條第4項規定。
（二） 經解散或廢止備案。但因合併而解散者，不在此限。


